Hyper-Calvinism 極端加爾文派 這是改革宗神學（Reforme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98,Name=Reformed Theology}）一個極端的分支，與英國「嚴謹及特別之浸信會」（Strict and Particular Baptists），和荷蘭及美國改革宗團體有關。此分支在福音復興運動之前的十八世紀產生，一直都很少人贊成；到今天贊成的人就更為少數。
　　它的特徵可作兩方面界說︰
　　1.這系統的神學是要高舉神的榮耀，方法是極度減低罪人在道德和屬靈的責任。它非常強調神遍在的屬性（參隱藏與啟示的神，Hidden and Revealed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562,Name=Hidden and Revealed God}）──亦即是神遍在的行動──就如永遠的稱義，永遠收納人為祂的兒子，永遠的恩約等。它不重視神隱蔽與顯明之旨意間有什麼分別，因而亦減輕罪人對神隱蔽旨意的責任；另一方面，它又強調神的恩典是人完全不可抗拒的，到一地步，人幾乎不需要傳福音。再者，它認為基督只能向被揀選的人傳，因為只有他們才會接受（P. Toon, The Emergence of Hyper-Calvinism in English Nonconformity, 1689～1765, London, 1967）。
　　2.它非常強調墮落前論（Supralapsaria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128,Name=Supralapsarianism}，或稱作Ante-lapsarianism；此為先定人之永生或永死，然後定其墮落的理論，認為上帝預定及選擇之定命，乃在其他一切定命之前，即創造及人墮落之前），目的是高舉神的主權，方法是強調神隱蔽的旨意多於啟示的旨意，強調永恆多於現在，結果就減低了罪人需要悔改的責任了。他們認為在傳福音時不能把基督「傳給」（'offer'）每一個人，因為基督只為被揀選的人而死；為此，他們鼓勵人往後省察自己是否蒙揀選（參C. D. Daniel, Hyper-Calvinism and John Gill，沒有出版的哲學博士論文，University of Edinburgh, 1983）。
　　此派神學最重要的神學家是吉約翰（John Gill, 1697～1771），他的思想見於《神聖教義》（A Body of Doctrinal Divinity），和《實用教義》（A Body of Practical Divinity），二書均再版多次。近代最主要的神學家，是荷裔美國人何士馬（Herman Hoeksema, Reformed Dogmatics, Grand Rapids, MI, 1966）。不過，只有完全熟悉正統的加爾文主義和改革宗神學的人，才會看出這些書中極端加爾文主義的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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